《关于实施好北京市2026年农业机械

报废更新补贴政策的通知》

（征求意见稿）起草说明

按照《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关于2026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通知》（发改环资〔2026〕1745号）、《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2026年实施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政策的通知》（农办机〔2026〕1号）等文件要求，我们起草了《关于实施好北京市2026年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政策的通知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
一、中央政策要求

根据《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2026年实施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政策的通知》（农办机〔2026〕1号）文件要求，2026年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范围、补贴标准按照《农业农村部办公厅、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、财政部办公厅、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办公室关于实施2025年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政策的通知》（农办机〔2025〕3号）执行。各省可结合农业生产需要和农业机械化发展水平阶段，优化调整可自主选择的12个报废更新农机种类。并明确本地区用完中央下达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额度,超出部分由该地区通过地方资金支持,中央不再负担。
二、工作开展情况

我们组织开展了报废更新需求调研、补贴额测算、补贴方案编制等工作。征求了用户、各区、相关处室、市财政局意见建议，起草形成了《关于实施好北京市2026年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政策的通知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三、本市方案主要内容

一是补贴范围。在继续沿用2025年明确的14类补贴机具的基础上，将犁、圆盘耙、深松机、青（黄）饲料收获机、打捆机、花生收获机等6类机具新纳入本市2026年报废更新补贴范围。支持烘干机具装备报废更新，鼓励报废玉米果穗收获机、更新玉米籽粒收获机，助力一体推进“玉米籽粒收获+烘干+仓储”。
二是补贴标准。沿用的14类机具继续原补贴标准执行。新纳入的6类机具报废补贴额，原则上按照不超过同档次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额的30%测算,且单台农机报废补贴额不超过2万元。购置新机具的更新补贴申请，要以机具纳入北京市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范围为前提，补贴标准按照《2024—2026年度北京市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方案》中的补贴额一览表执行，购置时间须为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。

三是资金管理。2026年，农业机械报废更新从中央下达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中安排，超出部分由市级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支持，并纳入“一卡通”平台管理。2026年中央下达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不得用于填补2025年及以前年度的资金缺口，截至2026年12月31日未用完的中央下达资金额度将收回中央。

四是实施时限。明确实施期限为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。

四、实施保障和监管

一是加强组织领导。强化政策宣传，切实摸清需求，大力推行信息公开，主动接受监督。

二是增强服务意识。鼓励采取“一站式”服务、上门回收、网上办理等便民措施，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。

三是加快补贴兑付。进一步优化补贴申请和兑付流程，增加结算批次。

四是坚决防范风险。加大对机主和机具相关信息一致性的核查力度，严厉打击有组织地利用农民身份信息、编造虚假材料骗套补贴等违法违规行为；紧盯机具回收、机具核验、报废拆解、资金兑付等关键环节，防范以小充大报废、一机多地报废、单机多次报废、同一机主连续大量报废、废件拼机报废等骗补套补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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